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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芒市城市滨河
公园及两岸滨河道路建设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顺利推进芒市城市滨河公园及两岸滨河道路项目建设工作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芒市城市滨河公园及两岸滨河道路建设项目领导小组。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官运邦  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陈茂永  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成  员：刘  政    市城投公司董事长

杨恩龙    芒市法帕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小镇项目
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

左安卫   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

            彭晓波    市发改局局长

            袁国俊    市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李  蔚    市住建局局长

            贾云山    市审计局局长

            蔡  玮    市监察局局长

吴  涛    市水利局局长

罗利宏    市农业局局长

吕重青    市环保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杨明伟   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李留英    市法制办主任

            伍  俊    市财政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金融办，办公室主任由袁国俊同志担任。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沟通、协调等日常事务，配合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工作；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在项目前期办理、建设施工、运维等各阶段正常履行相应的审批、监督、管理职能；负责协调项目全生命周期各项工作；负责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务。

今后领导小组人员若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按照职务自行递补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市政府不再另行发文。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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